
中油公司採購案工程監造及驗收為刑事法上之授權公務員 

 

依高等法院 97年台上第 2981 號判決認定： 

本件上訴人甲○○係經濟部所屬公營事業中國石油股份有限

公司（下稱中油公司）興建工程處○○施工所技術員，中油

公司煉製事業部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「○○儲運站擋土牆圍

牆及道路等新建工程」（下稱系爭工程）之定作，上訴人負責

該工程監造及參與工程驗收，係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

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 


